(2025)京0112行初75号案件
第三人陈述意见书
     
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徐小花诉被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被告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一案（(2025)京0112行初75号）中，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作为第三人，陈述意见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我司承接及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编号：2019-1-0581-F02SFZC6）背景介绍
我司于2019年9月20日收到霸州市人民法院委托，要求对徐友利名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宋家庄顶秀金石家园1号楼3单元2102室（以下简称估价对象）房产价格进行评估。霸州市人民法院提供了《司法技术委托书》[（2019）霸执评字第28号]（见证据目录2）、《石榴庄村“城乡一体化”改造安置用房认购协议书》[编号：玉农07号]（见证据目录3）等评估材料。
2019年9月20日，我司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霸州市人民法院法官吕贺安、潘宏晨在场。
2019年9月28日，我司根据霸州市人民法院已提供资料及实地查勘状况，向霸州市人民法院发出《情况说明》（见证据目录5），提出需补充涉案房屋权属证书等资料。
2019年11月18日，霸州市人民法院出具了《关于（2019）冀1081执恢323号、325号案件的情况说明》（见证据目录6），对于我司要求补充涉案房屋权属证书等资料回复如下：“1、估价对象尚未取得权属证书（如《不动产权证书》）；2、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租赁权；3、估价对象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后即可上市交易和自由买卖（详见吴文磊询问笔录）；4、北京市丰台区宋家庄顶秀金石家园1号楼3单元2102室尚未办理竣工备案，无法提供《建成年代证明》或《竣工备案》，……”。
2019年12月6日，我司向霸州市人民法院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编号：2019-1-0581-F02SFZC6），价值时点为2019年9月20日。
在上述委托评估阶段、实地查勘阶段、法律规定的异议阶段，我司始终没有收到霸州市人民法院转交的、徐小花在本《行政起诉状》中提到的：“2014年4月24日徐小花、徐友利等4名被安置人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石榴庄村村民委员会、北京金瑞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承诺书》以及2014年5月24日徐小花与北京金瑞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 
我司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司法鉴定评估当事人对《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编号：2019-1-0581-F02SFZC6）的书面异议。
二、估价报告中对于房屋所有权人的描述及依据
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人尚未经不动产登记确定，在估价报告中描述“2102室住宅用房，为徐友利所有”，主要依据《司法技术委托书》[(2019)霸执评字第28号]、《石榴庄村“城乡一体化”改造安置用房认购协议书》[编号:玉农07号]、《询问笔录》（2019年9月20日）（见证据目录4）等评估材料。
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买卖、互换、赠与合同；因此，《石榴庄村“城乡一体化”改造安置用房认购协议书》[编号:玉农07号]是不动产权属来源的重要依据，2102室不动产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应与《石榴庄村“城乡一体化”改造安置用房认购协议书》[编号:玉农07号]中的认购人保持一致。
根据上述文件及法规，估价报告在估价对象中描述“2102室住宅用房，为徐友利所有”，有评估依据，有事实依据，有法律依据。不存在原告所提“《资产评估法》第二十条(六)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情形。
三、涉执司法评估应当依据人民法院提供的评估材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号）第三条，人民法院确定参考价前，应当查明财产的权属、权利负担、占有使用、欠缴税费、质量瑕疵等事项。
　  根据《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的通知》（法办〔2018〕273号）第十二条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本规范附件中列明的各项评估需要提供的材料清单，将查明的材料扫描上传至询价评估系统。本规范附件评估材料清单中列明的委托评估必须提供的材料，人民法院未能调取到或实际不存在的，应当在评估委托书中注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未经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估价报告于2019年12月6日出具，原告徐小花所提另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426号民事判决”（2020年7月24日）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3)京0106民初2418号民事判决”（2023年12月28日），都是在估价报告出具后做出的，根本不可能作为估价报告的依据。
因此，我司接受霸州市人民法院委托，应当依据霸州市人民法院提供的评估资料进行评估。本案原告要求变更评估报告中对于2102号房屋所有权人记载问题，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应当及时向霸州市人民法院提供上述材料，并由人民法院组织质证后提供给我司作为鉴定根据。
四、估价报告中对于房屋所有权人的描述不构成对房屋所有权人确权的依据
估价报告中描述“2102室住宅用房，为徐友利所有”，依据霸州市人民法院提供的《司法技术委托书》[(2019)霸执评字第28号]、《石榴庄村“城乡一体化”改造安置用房认购协议书》[编号：玉农07号]以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等材料确定。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评估机构不是不动产登记机关，估价报告不具有认定2102号房屋所有权人的效力。
同时，估价报告中描述“2102室住宅用房，为徐友利所有”，也并不排斥法律规定的其他共有权人享有的权利，例如，通常情况在《不动产权证书》登记的权利人为夫妻双方中的一人，并不排除夫妻双方中的另一人按照法律规定对房屋享有共有权利。
五、评估机构及评估专业人员已尽《资产评估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义务
2019年9月20日，我司收到霸州市人民法院委托后，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查勘过程公开透明，调查结果客观真实，霸州市人民法院法官吕贺安、潘宏晨等在场见证。
2019年9月28日，我司根据霸州市人民法院已提供资料及实地查勘状况，向霸州市人民法院发出《情况说明》，提出需补充涉案房屋权属证书等资料。
2019年11月18日，霸州市人民法院出具了《关于（2019）冀1081执恢323号、325号案件的情况说明》，对于我司要求补充涉案房屋权属证书等资料回复。
因此，我司履行了对估价对象进行现场调查，收集权属证明等资料并进行核查验证、分析整理作为评估依据的评估程序。符合《资产评估法》第二十五条的要求。
六、原告徐小花要求赔偿1355750元经济损失与我司出具估价报告没有因果关系
我司接受霸州市人民法院委托，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据人民法院提供的评估材料，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编号：2019-1-0581-F02SFZC6），原告徐小花要求赔偿1355750元经济损失与我司出具估价报告没有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我司接受司法鉴定评估委托后，严格履行评估程序，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编号：2019-1-0581-F02SFZC6）“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石榴庄村616地块7号楼3单元2102号（现状坐落：北京市丰台区顶秀金石家园金桥东街6号院1号楼3单元2102室）住宅用房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估价结果是针对估价对象房地产做出的市场价格评估结论。在估价报告中描述“2102室住宅用房，为徐友利所有”，有评估依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并不构成确定房屋所有权人的依据，也不排除法律规定的其他共有权人享有的权利。原告徐小花要求赔偿1355750元经济损失与我司出具估价报告没有因果关系。
原告对第三人的起诉无任何依据，故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针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本页以下空白）


（此页无正文）

此致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代理人：

2025年3月3日
涉及的法律法规：
《资产评估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条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条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号）
《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的通知》（法办〔2018〕27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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